
2021 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教育学、体育学

类目
条件要求

（任现职以来近五年的主要业绩）

师德师风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立德树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为引领，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聘的首要条件。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任
务、教学质量；学生指导

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讲本科生、研究生课程 2门及以上，其中至少 1门本科生课程，本科课时总
数不低于 32学时；
（2）年均总课时数不低于 96课时；

（3）教学质量考核优良率达到 80%及以上（申报研究员不作要求）；
（4）指导研究生 3名及以上（应有全程独立指导获得学位的研究生）。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
要求；获奖情况）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①申报人（带队训练的术科教师外）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具有重要影
响力、学界公认的国际重要期刊（以下简称国际重要期刊）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1篇并国内一级期刊 5篇，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2篇并国
内一级期刊 2篇或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 3篇。②体育系术科（带队训练）教师以
第一、通讯作者在在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1篇并国内

一级期刊 3篇或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 2篇。③以上论文至少 1篇为顶级期刊论文。
④申报研究员，一级期刊对应增加 2篇。
（2）独立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 1部或以第一主编主持出版省级及以上通用教材 2本。

（3）获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或所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
全国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体育学系术科教师所带运动队或运动员训练时间达
一年以上且运动成绩或技术水平有明显提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世界

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 8名或个人单项前 3名；在全国大学
生运动会及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或在全国大学生单
项锦标赛及以上级别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第一或个人单项冠军 3项。

若未满足上述获奖条件，要求申请人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上
增加发表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 3篇。
（有关网络文化成果和智库成果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

重大横向等项目的类别、
数量及经费等）

主持国家级项目 1项或省部级重点项目 1项或国家级精品（一流）课程 1项或横向项
目单个合同 50万及以上（已到款 80%及以上）。

体育学术科教师负责省部级一般项目 2项或省级精品（一流）课程 2项或省部级一般
项目 1项和省级精品（一流）课程 1项。

学术影响力

需达到其中 2项或综合水平达到相应要求：
①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1次或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1次及以上；

②主持国际合作项目 1项及以上；

③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或教材 1本；
④在国内外学术性组织（如协会、杂志社等）兼职；

⑤开设全英文课程 1门及以上；

⑥全程指导海外留学生并获得学位 1名及以上。

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社会服务等工作（需所在部门意见），至少达到其中
2项：

①参加学科、专业评估等学科建设工作；
②承担本科生二、三、四课堂指导及班主任、德育导师、新生之友等工作；

③承担学院、党群、学科等相关管理工作；

④承担海内外人才招聘、招生宣讲、学校委派 1年及以上挂职锻炼等各类公共事务；
⑤参加国际化建设等工作。

再次申报新增业务要求
申报者再次申报时，所有的有效业绩应满足任职基本条件，并且在相应职务申报业绩
基本条件（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奖励）四项中至少有一项新增业绩。

注：（1）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有关违纪违规的处理，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高级职务评审要考虑代表作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参考国际同行水平评估的结果。



2021 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教育学、体育学

类目
条件要求

（任现职以来近五年的主要业绩）

师德师风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立德树人，以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引领，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聘的首要条件。

教学
（包括任中级 >3 年
者，基本课程教学任
务、教学质量；中级≤3
年者助教工作要求；学
生指导及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讲本科生课程 1门及以上，本科课时总数不低于 32学时；
（2）年均总课时数不低于 96课时；
（3）教学质量考核优良率达到 80%及以上（申报副研究员不作要求）；
（4）担任过本科毕业论文指导教师

担任讲师（助研）3年及以下人员申报，不再将主讲课程要求作为必备条件，
但应有协助任课教师担任助教等教学环节的工作经历。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
的要求；获奖情况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①申报人（带队训练的术科教师外）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
/具有重要影响力、学界公认的国际重要期刊（以下简称国际重要期刊）发表
高质量、高水平论文 1 篇或国内一级期刊论文 3 篇；②体育系术科（带队训
练）教师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上发表高质量、高水平
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 2篇。③申报副研究员，一级期刊对应增加 2篇；
（2）出版个人撰写 10万字及以上著作或教材 1本。
（3）获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或所指导学生的科研
成果获省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2次。体育系术科教
师所带运动队或运动员训练时间达一年以上且运动成绩或技术水平有明显提
高，在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亚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全运会等比赛中取
得集体项目前 8名或个人单项前 3名；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及以上级别比赛中
取得集体项目前三名或个人单项冠军或在全国大学生单项锦标赛及以上级别
比赛中取得集体项目第一或个人单项冠军 3项。
若未满足上述获奖条件，要求申请人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国际重要
期刊上增加发表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 2篇。
（有关网络文化成果和智库成果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和横向等项目的类别、
数量及经费等）

负责省部级及以上项目 1项或主参省部级重点及以上项目 1项或省级精品（一
流）课程 1项或主参国家级精品（一流）课程 1项。
体育术科类教师主参省部级一般项目 2项或主参省部级一般项目 1项并负责厅
局级项目 2项。

学术影响力

需达到其中 1项或综合水平达到相应要求：
①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上作大会报告 1次或组织召开国际学术会议 1次及以上；
②主持国际合作项目 1项及以上；
③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或教材 1本；
④在国内外学术性组织（如协会、杂志社等）兼职；
⑤开设全英文课程 1门及以上；
⑥全程指导海外留学生并获得学位 1名及以上。

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等）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社会服务等工作（需所在部门意见），需达到
其中 1项：
①参加学科评估等学科建设工作；
②承担本科生二、三、四课堂指导及班主任、德育导师、新生之友等工作；
③承担学院、党群、学科等相关管理工作；
④承担海内外人才招聘、招生宣讲、学校委派 1年及以上挂职锻炼等各类公共
事务。
⑤参加国际化建设等工作。

再次申报新增业务要
求

申报者再次申报时，所有的有效业绩应满足任职基本条件，并且在相应职务申
报业绩基本条件（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奖励）四项中至少有一项新增业绩。

注：（1）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有关违纪违规的处理，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高级职务评审要考虑代表作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参考国际同行水平评估的结果。



2021 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军事理论

类目
条件要求

（任现职以来近五年的主要业绩）

师德师风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立德树人，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聘的首要条
件。

教学
（包括基本课程教学
任务、教学质量；学生
指导及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讲本科生课程 1门及以上，本科课时总数不低于 32学时；
（2）年均总课时数达全院同类教师平均数以上（不低于 320 课
时）；
（3）教学质量考核优良率达到 80%及以上。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
的要求；获奖情况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具有重要影响力、学界
公认的国际重要期刊（以下简称国际重要期刊）发表高质量、高
水平论文 1篇并国内一级期刊 1篇（无权威期刊/国际重要期刊论
文，增加国内一级期刊 2篇）；
（2）独立出版高水平学术专著 1 部或以第一主编主持出版省级
及以上通用教材 2本；
（3）获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1项或所
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全国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 1项。
若未满足上述获奖条件，要求申请人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
刊/国际重要期刊增加发表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 2篇。
（有关网络文化成果和智库成果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
和重大横向等项目的
类别、数量及经费等）

负责省部级一般及以上项目 1项或省级及以上精品课程 1项。

学术影响力

满足其中 1项或综合水平达到相应要求：
①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2次及以上；
②主持国际合作项目 1项及以上；
③在海外有影响力的出版机构出版学术著作或教材 1本；
④在国内外学术性组织（如协会、杂志社等）兼职；
⑤赴境外著名高校（含学术机构）进修或访学 12个月及以上。

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

积极参与学科建设、学生思政、社会服务等工作（需所在部门意
见），需达到其中 1项：
①承担学科课程等建设工作；
②承担本科生二、三、四课堂指导及班主任、新生之友等工作；
③承担教研室、党群等相关工作。

再次申报新增业务要
求

申报者再次申报时，所有的有效业绩应满足任职基本条件，并且
在相应职务申报业绩基本条件（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奖励）
四项中至少有一项新增业绩。

注：（1）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有关违纪违规的处理，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高级职务评审要考虑代表作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参考国际同行水平评估的结果。



2021 年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职务任职条件

学 科： 军事理论

类目
条件要求

（任现职以来近五年的主要业绩）

师德师风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贯彻始终，立德树人，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评聘的首要条
件。

教学
（包括任中级>3 年者，
基本课程教学任务、教学
质量；中级≤3 年者助教
工作要求；学生指导及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主讲本科生课程 1门及以上，本科课时总数不低于 32学时；

（2）年均总课时数达全院同类教师平均数以上（不低于 320 课

时)；
（3）教学质量考核优良率达到 80%及以上。

成果
（包括学术论著质量的
要求；获奖情况；专利及
转化要求等）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在权威期刊/具有重要影响力、学界
公认的国际重要期刊（以下简称国际重要期刊）发表高质量、高
水平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论文 2篇（国内一级期刊论文至少
1篇，不足部分每缺少 1篇国内一级期刊论文增加 2篇核心论文）；
（2）并出版个人撰写 10万字及以上著作或教材 1本；
（3）获得省部级三等（含）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或所
指导学生的科研成果获省级竞赛三等（含）以上奖励或厅局级一
等奖。
若未满足上述获奖条件，要求申请人以第一、通讯作者在权威期
刊/国际重要期刊增加发表论文 1篇或国内一级期刊 2篇。
（有关网络文化成果和智库成果要求参照学校文件执行。）

项目
（主持国家级、省部级和
横向等项目的类别、数量

及经费等）

负责或主参省部级一般及以上项目 1项，负责或主参省级精品（一
流）课程及以上项目 1项，或负责厅局级项目 1项。

学术影响力及社会服务
（含校内外服务等）

积极参与海外交流、学科建设、学生社团、社会服务等工作（需
所在部门意见），达到其中 2项或综合水平达到相应要求：
①参加国内外重要学术会议；
②承担学科课程等建设工作；
④承担本科生二、三、四课堂指导及班主任、新生之友等工作；
⑤承担教研室、党群等相关工作。

再次申报新增业务要求
申报者再次申报时，所有的有效业绩应满足任职基本条件，并且
在相应职务申报业绩基本条件（科研项目、论文、著作、奖励）
四项中至少有一项新增业绩。

注：（1）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有关违纪违规的处理，按学校有关文件规定执行。
（2）高级职务评审要考虑代表作在该研究领域中的影响力，并参考国际同行水平评估的结果。


